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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洗錢及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講座 2024

注意事項

請隨身攜帶你的入場証，以
進入或重新進入演講廳。

請確保所有響鬧裝置，包括流
動電話，均切換至靜音模式。

演講廳內不准飲食。

未經許可，不得拍照、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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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簡報內容參考《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615章) (《打擊洗
錢條例》)、及由保險業監管局發表的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
(《指引3》) 內相關的條文而釐定，並旨在提高入場人士對講座主題的理解。

本簡報內的資料屬一般性質，同時亦不擬涵蓋所有適用於閣下或貴商號的法
定規定。不論在任何情形下，本簡報及講座中涵蓋的資訊不能取代任何適用
於閣下或貴商號的法律、法規和指引。閣下或貴商號應向其法律顧問尋求專
業法律意見，以確保閣下或貴商號能遵守《打擊洗錢條例》及《指引3》，並
履行其相關合規責任。

本簡報的所有版權及任何其他權利均屬保險業監管局所有，並僅供閣下或貴
商號私人閱覽或在有關公司內閱覽之用。除非得到保險業監管局的事前書面
同意，否則任何人士不得將該等資料複製或分發予第三者，或將其使用作商
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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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一

保險業監管局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講座 2024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
實地視察觀察所得

徐啟瑩先生
高級經理
行為監管部
保險業監管局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實地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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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至2024年10月期
間，超過6年的實地視察所
得結果

6+
年數

保監局對超過70家保險機
構進行視察

70+
保險機構數目

01
高級管理層監察

03
客戶風險評估

05
政治人物、恐怖分
子及受制裁人士或
實體的姓名篩查

07
持續監察

02
合規職能

04
客戶盡職審查

06
收取保費的方式

08
可疑交易舉報

保險業監管局 (“保監局”) 根據《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615章) (《打擊洗錢條例》) 第9條，於2018年6月至
2024年10月期間，對超過70家保險機構進行視察。

八大主要範疇目的

確定相關保險機構是
否遵從及履行《打擊
洗錢條例》附表2列
明的責任

保險機構須遵從及
履行的責任由保監
局所發出的《打擊
洗錢及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指引》 (《指
引3》) 予以補充

《指引3》

受規管的保險機構

經營長期業務的
• 獲授權保險公司
• 獲授權再保險公司

就長期業務進行受規管活動的
• 持牌個人保險代理
• 持牌保險代理機構
• 持牌保險經紀公司



高級管理層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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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對風險的了解及緩減

清楚了解保險機構所面對的洗錢及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確保妥善管理有關風險

機構層面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 (“機構層面的風險評估”)

識別

評估

了解

洗錢及恐怖
分子資金
籌集風險

保險機構應定期進行該評估，以識別、評估及了解其面對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通知高級管理層有關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風險

及時

完整

易於理解

準確

使高級管理層能作出
有根據的決定

對已投入運作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系統作出重大變更
對已投入運作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系統作出任何重大變更：

高級管理層能作出
有根據的決定

對風險的潛在影響 是否能有效處理任何新增的洗錢及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高級管理層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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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批本身反映高級管理層作出相關的決定，是他們對機構層面的風險評估及其結果確認及負上責任的重要過程。

有審視過機構層面的風險評估的
結果

對機構層面的風險評估的結果進行
充分審查

由高級管理層審批風險評估

認真

記錄在案

機構層面的風險評估的審批－延遲／未經審批

高級管理層 審批的過程

電子郵件

會議記錄

嚴重拖延向高級管理層提交機構層
面的風險評估作審批

從來沒有向高級管理層提交機構層
面的風險評估作審批

即使機構層面的風險評估已呈上高級管
理層會議，高級管理層亦未有作出審批

對誰是負責審批機構層面的風險評
估結果的高級管理層成員一直模糊，
導致該結果多年未獲審批

高級管理層對風險的了解及緩減



高級管理層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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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保險機構試圖對其內部管控措施作出重大變更，從而令保險機構所面對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風險有重大影響時，高級管理層應給予相當的關注及考量。

就大額交易要求提交收入/資產証明的門檻大幅提高

缺乏理由 / 討論的證據

要求出示交易憑証，以証明沒有非關聯第三方付款的門檻大幅提高

提高理由 / 
討論的證據

已考慮對洗錢及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風險的影響

緩減風險的的增補措施和流程（如需必要）
有關改變獲得審批

落實實施門檻明顯較高的管控措施，但：

缺乏提高門檻理由 / 討論的證據

未獲高級管理層審批
高級管理層未能全面履行其職責

內部管控措施的重大變更

高級管理層對風險的了解及緩減



高級管理層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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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有效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

透過機構層面的風險評估所識別洗錢/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風險

高級管理層：
落實有效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 (註)

妥善管理及緩減相關風險

註：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指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程序及管控措施。



高級管理層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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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機構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設立內部合規審查的要求。

合規審查以識別不足之處

對合規審查的監察薄弱

高級管理層沒有意識到針對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相關管控的合規審查缺乏力度。

違反內部打擊洗錢及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政策

實際上沒有落實內部合規審查
未能偵察不合規的措施

抽樣測試是合規審查常用的方法之一

充分完成合規審查 識別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系統的不足之處

跟進已計劃的相應補救措施

未有充分跟進已計劃補救措施的進展

未有及時糾正不足之處
最終導致已識別的不足之處
及其補救措施一同不了了之

落實有效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



高級管理層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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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未能完全履行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必要職責：

資源短缺

人手短缺

系統規格不足

保監局的數據收集 (自2025年起)

合規主任、洗錢報告主任
及支援他們的職能

高級管理層應在切實
可行的範圍內，確保
他們獲得足夠的資源

設立健全的監察機制，以
確保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
資金籌集制度有效

積壓須清除的姓名篩查警報

未有及時跟進所識別的管控不足之處

沒有進行及完成
合規審查

資源短缺的問題

將向保險公司逐步收集有關資料
(例如於 “保險公司監管資訊通” 平台須遞交
全新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報表)

落實有效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

充足的資源



保險
機構

建立內部打擊洗錢
及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管控措施及程序

應對於機構層面的風險評估中所識
別及針對特定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
子資金風險

以遵守《打擊洗錢條例》
及《指引3 》的要求

合規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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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主要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問題與高級管理層溝通，包括合規
方面的重大不足之處

合規主任的責任

制定及持續檢討保險機構的打擊洗
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以確
保有關制度：

符合當前的法定及監管規定

能有效管理其業務所引起的洗
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反映現況

監察保險機構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制度的所有範疇，包括
其制度的成效及按需要加強管控措
施及程序



制定及持續檢討保險機構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

系統未能發揮到預期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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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技術系統投入運作：

合規職能人員

系統技術
層面的限制

對工作流程
的影響

系統技術
層面的功能

與其他系
統的協調
程度

對業務操作人員
的資源影響

導致系統未能發揮到預期的標準

應獲得充足的資源 應獲得其他相關部門 (例如資訊科技部門、營運部門) 的合作和全力支持

合規職能

當全新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技術系統投入運作，合規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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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檢查

確保能及早偵測管控弱點

透過抽樣檢查所識別的弱點

通知保險機構的相關業務部門

通知高級管理層處 (如適用)

跟進直至完成糾正管控弱點

合規職能：

合規職能

監察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的有效性

用於評估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管控措施及程序的常用管控措施



14

沒有執行 / 未有效完成抽樣測試

合規職能沒有進行抽樣測試以及早偵測到管控弱點：

定期進行 範圍足夠廣泛

導致保險機構業務運作中的若干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管控措施及程序的不足之處：

(長久) 未能被偵測

過度依賴事件報告機制

合規職能

監察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的有效性

未能識別不足之處

未有向高級管理層匯報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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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高級管理層知悉產生的問題 及時上報

報告準確及不帶任何偏差的事實

合規主任

高度誠信

儘早採取行動

目的

上報已識別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不足之處予高級管理層。

向上匯報

勇氣

及時、準確無誤地反映事實，向高級管理層
提出需糾正的問題

提供完全的透明度

合規職能

就主要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問題與高級管理層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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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職能

就主要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問題與高級管理層溝通

高級管理層的會議中，缺乏討論或收到由合
規部門上報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事宜的紀錄

已識別的重大不足之處未能上達高級管理層 / 
嚴重性被淡化

沒有呈交補救措施的跟進報告

高級管理層沒能充分了解打擊洗錢
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事宜

在某些極端例子中，長期沒有糾正
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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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風險評估

評估擬建立的業務關係中，所涉及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 未能提供任何進行風險評估的佐證
• 風險評估未有套用於所有客戶

• 源於系統限制
• 未有對高風險客戶進行嚴格盡職審查

• 針對現有保險單的新保險單持有人

客戶風險評估

在盡職審查程序初期所作的評估，將決定需採取何種程度的
盡職審查措施

沒有實際執行風險評估

在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時未能提供風險評估結果

沒有在保險單持有人變更時，進行客戶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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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維持有效的客戶風險評估框架所引致的
骨牌效應

《打擊洗錢條例》
附表2第19(3)條

“(3) 金融機構或指定非金融業
人士須就每種類別的客戶、
業務關係、產品及交易，設
立及維持為履行本附表第3、
4、5、9、10及15條所指的責
任的目的並且不抵觸本條例
的有效措施。”

未能維持有效的客戶
風險評估框架

例子：取得有關高級管理層的批准、
確立財富及資金來源、採取額外措施

(a)《打擊洗錢條例》附表2第15條
“關於其他高度風險情況的規定”

(b)《打擊洗錢條例》附表2第5(3)條
加強持續監察高風險客戶的業務關係 例子：加強監察高風險客戶的交易

(c)(i)《打擊洗錢條例》附表2第5(1)條

持續客戶盡職審查

(c)(ii)《指引3》第5.4段
“保險機構應至少每年一次對所有涉及高洗錢及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客戶進行覆核，並在
認為有需要時對有關客戶進行更頻密的覆核
，以確保盡職審查資料反映現況及仍屬相關。”

例子：至少每年一次對所有高風險客
戶進行覆核，以確保盡職審查資料反
映現況及仍屬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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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及維持有效程序，以確定客戶或其受益擁有人是否為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恐怖分子及受制裁人士或實體的
姓名篩查

功能不完善的姓名篩查系統可能會阻礙保險機構去識別 (潛在) 客戶是否為政治人物、恐怖分子
或受制裁人士或實體的能力

參數設計及系統設定的不足

應按要求篩查恐怖分子及受制裁人士或實體

• 對參數、系統及資料庫有誤解
• 導致姓名篩查系統靈敏度不足

• 錯誤把真正的政治人物的警示當為假陽性
• 沒有任何完成審查警示的書面記錄

• 持續地沒有進行
• 實益擁有人的資料並沒有記錄在業務系統內

錯誤清除警示

沒有對客戶的實益擁有人進行姓名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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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監局使用的監管技術（Suptech）–
評估姓名篩查的有效性（系統篩查工具）

更有效地測試及驗證保險機構的姓名篩選
系統

保監局使用的監管技術（Suptech） 保監局的獨立測試

所有篩查結果，包括由保險機構的篩查系統產生的
所有警示，將送回保監局作分析

專注所採用參數及門檻的合理性

使用關於受制裁的人士或實體及政治人物的公開
數據

系統測試會在測試環境進行，而該環境是完全複製
其實際環境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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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篩查政治人物、恐怖分子及受制裁人士或實
體的骨牌效應

《打擊洗錢條例》
附表2第19(1)條

“(1) 金融機構或指定非金融業
人士須設立及維持有效的程序，
以斷定某客戶或某客戶的實益
擁有人是否政治人物。”

未能建立及維持有效
程序，以確定客戶及
其受益擁有人是否為
政治人物

(b)《打擊洗錢條例》附表2第5(3)條

加強持續監察高風險客戶的業務關係

(a)《打擊洗錢條例》附表2第10條

“客戶屬政治人物時適用的特別規定”

例子：加強監察相關客戶的交易

例子：取得有關高級管理層的批准、
確立財富及資金來源



非關聯第三方付款

收取保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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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銀行本票支付保費

“金額分層方法” :
索取繳費証明 以查明是否由保險單持有人付款 (而不是非關聯第三方付款)

高於指定金額 要求取得確實的交易憑証，以証明購買本票的人的身分

低於指定金額 保險單持有人簽署的自我聲明書 抽樣檢查

虛假聲明

銀行本票根本並非由聲明中的保險單持有人購買，而是:

由其他人的戶口購買 由持牌個人保險代理購買 (他/她甚至乎見證保險單持有人
簽署自我聲明書，但明知該自我聲明書是虛假的)

保監局通函

有關以銀行本票繳付保費的加強管控措施的詳細要求，請參閱2024年4月9日發出的通函。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antimoney_laundering/files/Cirdd9.4.2024.pdf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antimoney_laundering/files/Cirdd9.4.20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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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工具
根據保險機構遵從及履行監管要求的偏差程度，保監局會利用以下三種主要的通訊工具：

記錄視察觀察所得 向保險機構闡述
視察所得

作為跟進的依據，
以達到糾正目的

保
監
局

管理信函
Management letter

合規建議信函
Compliance Advice 
Letter (CAL)

警戒信函
Letter of Concern 
(LC)

1

2

3

違規的行為與監管要求的差異相對輕微及不太嚴重，但仍須糾正，讓保險機構能持
續走在合規的軌道上。

主要強調進行視察期間觀察到違規行為與監管要求的差異，儘管這些差異在進行視
察期間本質上相對不嚴重。

警戒保險機構應在切實可行的短期內作出糾正，以防止所指出的問題成為嚴重違規
行為。

警告！

強調所觀察到違規行為引起逼切關注，並須於短期內馬上糾正或解決。

不僅警示保險機構須立即停止視察期間觀察到的違規行為，還警告保險機構若未注
意相關警示 (或今後重複任何違規行為)，會將此納入日後評定紀律處分的嚴重程度
的考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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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工具
保
險
機
構

描繪將會採取 (或已採取) 
的補救措施 用於糾正不足之處 在合理的期限內

視乎情況，保險機構可能被要求由以下機構或部門進行獨立審查：

保險機構的內部審計

第三方
驗證所採取的補救措施的完成度及有效性

與保險機構作出跟進，直至保險機構確認其採取的補救措施已完成，並已記錄相關詳情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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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行動

必須採取紀律行動

處分違規行為

明顯或長期違規，或屬系統性性質

管治本身的缺陷

考慮到公司規模，其違規行為已超越技術性質

因為保險機構明瞭其不足之處，及持續拖延
或沒有實施相關糾正行為，因此不能被視為
非故意違規

有顯著證據證明違規行為

需採取紀律處分的情況下

保監局會與保險機構跟進其補救措施，以確保保險機構盡快糾正不足之處

保險機構所表現出的合作態度

保險機構及早承認其不足之處，及抱有悔改
及勇於改善的心態

保險機構展示其看待不足之處的重視程度

可納入考慮作為緩減
最終紀律行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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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起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講座 / 網上講座
https://www.ia.org.
hk/tc/supervision/
antimoney_launde
ring/reference_ma
terials_and_releva
nt_websites.html

https://www.ia.org.hk/tc/supervision/antimoney_laundering/reference_materials_and_relevant_websites.html
https://www.ia.org.hk/tc/supervision/antimoney_laundering/reference_materials_and_relevant_websites.html
https://www.ia.org.hk/tc/supervision/antimoney_laundering/reference_materials_and_relevant_websites.html
https://www.ia.org.hk/tc/supervision/antimoney_laundering/reference_materials_and_relevant_websites.html
https://www.ia.org.hk/tc/supervision/antimoney_laundering/reference_materials_and_relevant_websites.html
https://www.ia.org.hk/tc/supervision/antimoney_laundering/reference_materials_and_relevant_websi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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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有關的常⾒問題及其解答

https://www.ia.org.hk/tc/infocenter/faqs/faqs_9.html

https://www.ia.org.hk/tc/infocenter/faqs/faqs_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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